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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為期5個

月的首輪政改諮詢上

周六結束，各界人士

踴躍發表意見，政府

諮詢小組在諮詢期內

共接獲3.6萬份意見

書。綜觀這些方案，

儘管部分意見南轅北轍，但大部分主流意見形成了多項共識，主要包括特首

候選人提名權不能繞過提名委員會，反對違法的「公民提名」、「政黨提

名」，提委會組成須符合均衡參與原則，特首須愛國愛港等，體現了社會對

如期落實普選的共同期望。本報將由今日起，一連三天總結諮詢期內各界對

政改的主流意見，希望有助於社會各界進一步縮窄分歧、凝聚共識，邁向依

法落實2017年行長官普選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主流民意：確保提委會權力完整
提名程序須依基本法 拒絕「公提」「黨提」等違法方案

政府在諮詢期內收到數萬份意見書，以提
委會提名特首候選人是大部分團體和人

士在意見書中提出的普遍意見。政界、地區
和法律團體或人士均指出，提委會是基本法
規定的唯一提名機構，為維護香港法治核心
價值，絕不接受「公提」「黨提」等任何繞過
提委會、削弱提委會提名權力的違法方案，若
有人堅持違法提名程序必須向市民交代。

民建聯：提委會是唯一提名機構
由提委會提名特首候選人是基本法規定的
法律要求。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
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
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立法會最大政黨
民建聯在上月下旬公布的政改建議中強調，
特首候選人提名程序應根據基本法，提委會
是負責提名特首候選人的唯一提名機構，該
黨反對基本法內沒有提及的任何提名方式，
包括「公提」及「黨提」。主席譚耀宗表
示，倘某些議員仍堅持己見加入「公提」
「黨提」，需向市民交代。
立法會其他主要政團亦主張經提委會提名特
首候選人。工聯會的政改建議認為，參選人先
由提委會委員以個人名義推薦，得到5%委員支
持後，即可報名參與提名程序，然後經提委會
以不記名方式投票出閘。鄉議局亦強調，提委
會是唯一提名機構，堅決反對「公提」、「黨
提」及「公民推薦」等建議，亦不接受任何有
違基本法的其他方案。經民聯的意見亦指參選
人均需依基本法經提委會提名程序「入閘」和
「出閘」。

新界社聯：反對另設提名方式
政協團體和地區社團的意見書亦普遍認同
產生特首候選人須經提委會提名。由53個社

團自發組成的「關注香港事務社團聯席」認
同，特首普選必須依法辦事，由一個具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堅決反對任何
「公提黨提」等違背法律的建議。港區省級
政協委員聯誼會的意見書便建議，按照基本
法規定，以循序原則由現行的選舉委員會直
接過渡到提委會。新界社團聯會強調，特首
普選的提委會必須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組成，反對在基本法以外另設
提名方式，包括「公提黨提」。香港客屬總
會支持按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推動普選，特首候選人應根據提委會機構提
名的做法提名，所謂「公提黨提」都會禠奪
提委會權力，違反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香港
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亦認為具廣泛代表性的
提委會應以選委會為基礎產生。

大律師公會：強制提委會屬違法
有法律專業團體和法律界人士的政改意見

亦明確表示「公提」違法。香港大律師公會
日前公布的政改建議意見書明確指出，基本
法規定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基本
法所指的提委會不能「被迫、被強制」提名
一些拿到足夠選民支持的人，要強制提委會
必須提名某個候選人並不符合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本身為黃大仙區議員的香港中小型律
師會創會會長陳曼琪早於去年12月，便以個
人名義提倡以提委會產生特首候選人，批評
所謂「公提」違反基本法，極壞先例一開會
破壞「一國兩制」。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今年1月曾撰文指出，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提委會擁有實質提名
權，文字十分清晰，沒有空間或需要以其他
概念去進一步推敲，任何繞過或削弱提委會
的方案都可能被認定不合法，而「公提」的
說法更混淆了「提名權」和「提名程序」等
不同概念。

擴大提委會建議百花齊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對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有「廣泛代表
性」的要求。不少團體和人士在四大界別和
均衡參與原則的前提下，於提委會人數和界
別分組方面，因應社會實際情況提出不少如
何增加廣泛代表性的政改意見，可謂百花齊
放，各師各法。
提委會須參照選委會由四大界別組成，提

委會人數方面，不少團體建議由現有選委會
的1,200人增至1,600人，即在四大界別中各
增100人。此外，亦有建議提到維持四大界別
比例，提委會倍增至2,400人，或四大界別各
增50人增至1,400人。部分意見則認為現有選
委會1,200人人數應保持不變。

多建議增婦女青年兩分組
現有選委會由四大界別組成，下有38個界

別分組，具有廣泛代表性。不少團體認為，

四大界別由回歸時沿用至今，時移世易，略
作調整亦屬合理。目前有較多團體和人士建
議增加婦女和青年兩個界別分組。本港中小
企佔香港企業總數超過九成，有商界人士便
提議增加中小企分組。

減公司票增個人票有市場
不少意見提出減少公司票、增加個人票，

以提升選民基礎，增加廣泛代表性。不過，
有工商界團體仍認為，各公司結構不同，身
份較難界定，情況複雜，不應一刀切實行。
另外，也有個別人士提議增加一些「另

類」組別，例如「輔助專業」、街坊福利會
等。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聯同8位學者組
成「華人學術網絡」所提出的政改方案，便
建議將公務員、物業管理、地產代理、美容
美髮、中小企、環保及清潔衞生等仍未有委
員代表的新興專業服務界別納入提委會。

「提委會四大界別」具廣泛民意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不少團體提交政改意見前會先

進行民調，收集政改意見。多個民調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贊成
維持四大界別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個別民調的贊成率
更高逾90%，說明以四大界別組成提委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提
名方法，具廣泛民意基礎。

港事聯席民調：贊成率逾90%
民建聯今年3月公布委託香港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政改民調

指出，在提委會組成方法上，53.8%受訪者贊成參考現行選舉委
員會四大界別的組成方法。「關注香港事務社團聯席」上月公
布的內部民調亦顯示，超過90%受訪者認同提委會應沿用選委
會四大界別；近80%認為應按各個界別25%等額增加人數，確
保均衡參與。廣東社團聯會上月向團體會員派發政改問卷，結
果顯示83%受訪者贊成維持現有選委會38個界別分組。
香港醫學會今年3月亦公布調查，71.5%受訪醫生表示同意根

據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普選特首。關於提名委員
會的組成，認為應按照現行選委會組成，有48%受訪醫生表示
同意，高於不同意者的4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指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
行規定組成」。大部分政改意見均認同，四大界別是社會
縮影，提委會依規定參照現行的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組
成，確保均衡參與，不但保障資本主義發展，而且有利政
府長遠管治和社會穩定。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上月在上海之行座談會後便提

到，以四大界別設計提委會有其道理。他認為基本法確定
選委會與提委會，考慮了香港的實際情況，這就是「四大
界別」。他說，這已考慮各界利益，是香港社會要就政治
問題達成協議的均衡參與模式，而且是經過多年討論所提
出的制度思想。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過去在不同公開場合中
亦強調，設計提委會組成時要維持「均衡參與」，參照選
委會四大界別的組成辦法是一個好的起點及基礎。

中總：每個界別比例相同 分組可調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在去年

12月一個電台上亦提到，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提委會「可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的基本元素，
這是具有約束力的，故提委會依循四大界別方式組成是
「八九不離十」。

工商界的政改主流意見認為，歷屆特首選舉成功實踐，
說明由四大界別組成的選委會能代表各階層及各界別香港
市民的利益，能夠維持香港的精英管治，保持香港繁榮穩
定。香港中華總商會的建議便提到，提委會參照現行選舉
委員會四個界別的組成、人數比例和界別分組架構，即使
各個界別分組的人數需要調整，亦必須維持每個界別由相
同比例的成員組成，以體現均衡參與原則。
香港工業總會強調，政府建議必須兼顧社會不同階層

利益、秉持各界均衡參與的原則、循序漸進發展民主，
以保障資本主義，確保政府有效管治。香港中華出入口
商會亦說，應保持現有由四大界別組成的選委會過渡到
提委會。

民建聯：參照選委會 四界別比例相同
民建聯、工聯會等立法會主要政黨政團亦提倡提委會應

保留四大界別。民建聯方案便建議，提委會應參照選委會
的現行組成方法，即分為四大界別及比例相同。民建聯主
席譚耀宗說，提委會由四大界別組成，包括商界、政界和
基層等，如同社會縮影。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亦聯同
8位學者組成「華人學術網絡」，提出政改方案，當中便
建議提委會沿用四大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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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政改三人組為政改宣傳短片亮相。 資料圖片

■■民建聯民建聯44月月2525日向港府遞交特首日向港府遞交特首
及立會選舉方案建議書及立會選舉方案建議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上月在上海與立法會議員座談。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4月15日在灣仔地鐵站派發政改小冊子，呼籲大家一齊參與政改諮詢，提出意見。 資料圖片

■廣東社團總會舉辦「政改諮詢」座談會。 資料圖片


